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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內幕消息之公告

透過公開掛牌潛在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 70%股權

本公告乃由北大資源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
第571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
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發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
透過公開掛牌於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進行潛在出售事項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
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載，公開掛牌之投標期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截止，由於
在投標期截止前，北大投資未徵集到意向受讓方，公開掛牌之投標期截止日將
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延長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，並將在每五 (5)個
中國工作日為一個週期延長，直至徵集到意向受讓方或本公司作出進一步決
定。該公告所載的潛在出售事項的所有其他條款保持不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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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旋龍先生（主席）、曾剛先生（總裁）、孫敏女
士、馬建斌先生、廖航女士及鄭福雙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發中先生、
王林潔儀女士及陳仲戟先生組成。


